
公司治理單位/主管及職權範圍： 

本公司於 112年 05月 11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由投資人關係暨股務部 胡安榕總監

擔任公司治理主管。胡安榕總監具備會計師執業資格及在公開發行公司從事法務、

法令遵循、內部稽核、財務、股務或公司治理相關事務單位之主管職務達三年以上。 

主要職責為負責督導並執行公司治理之運作，包含： 

1、規劃並辦理每年董事會時程及股東會日期等會議相關事宜。  

2、提供董事執行業務所需資料且於董事會召開之七天前提供會議資料。  

3、製作董事會及其功能性委員會及股東會議事錄且確實於會後二十日內提供。  

4、協助董事就任及持續進修。  

5、協助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自我績效評估及每三年之外部績效評估。  

6、督導並精進本公司之公司治理實施情形。  

7、協助董事遵循法令。  

 

112年度公司治理單位執行情形：  

1、協助董事執行職務、提供所需資料並安排董事進修。  

2、獨立董事依照公司治理實務守則，與內部稽核主管及簽證會計師溝通。  

3、協助董事會及股東會議事程序及決議法遵事宜：  

(1)向董事會報告公司之公司治理運作狀況，確認公司股東會及董事會召開是 

否符合相關法律 及公司治理守則規範。  

(2)協助且提醒董事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之法規。  

(3)會後負責檢覈董事會重要決議之重大訊息發布事宜，確保重訊內容之適法 

性及正確性，以保障投資人交易資訊對等。  

4、擬訂董事會議程於七日前通知董事，召集會議並提供會議資料，議題如需利 

益迴避予以事前提醒，並於會後二十天內完成董事會議事錄。  

5、依法辦理股東會日期事前登記、法定期限內製作開會通知、議事手冊、議事錄。 



112 年度公司治理主管進修情形： 

進修日期 進修機構 課程名稱 
進修 

時數 

112.10.0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治理主管
實務進階研討會-永續發展路徑的挑戰與
機會及溫室氣體盤查介紹 

3HR 

112.10.05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治理主管
實務進階研討會-公司內部人短線交易簡
介與案例解析 

3HR 

112.10.06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治理主管
實務進階研討會-企業吹哨者保護及檢舉
制度之建立 

3HR 

112.10.1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

展基金會 

董事與監察人(含獨立)暨公司治理主管
實務進階研討會-碳權交易機制與企業管
理應用 

3HR 

112.11.09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

商務發展基金會 
企業環境治理與社會揭露 3HR 

112.12.21 
財團法人海峽兩岸

商務發展基金會 
受控外國企業(CFC)&全球反避稅 3HR 

進修總時數 18HR 

 


